
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常见问题

县级的专利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做出行政裁决？
    一、根据国务院《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以及专利管理工作量大又有实际处理能力的地级市、自治州、盟、地区和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处理和调解专利纠纷。
[bookmark: _GoBack]    二、《广东省专利条例》第五条规定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和管理工作。”《条例》第四章对“保护”进行规定，其中包括“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有关内容。
    三、参考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中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根据地方性法规规定，不设区的市、县（市、区、旗）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有权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之（七）“明确行政裁决属地责任”指出，“对有需要并有实际处理能力的县（市、区），积极推动赋予行政裁决权。鼓励县（市、区）负有知识产权保护职责部门的派出机构，参与立案、取证、送达等行政裁决案件办理。支持各地委托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开展行政裁决工作。”
综上，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和我省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专利条例》，参考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等有关文件，我省各地市有实际处理能力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多久能知道受理结果？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的相关规定，符合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条件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立案并通知请求人，同时指定3名或者3名以上单数承办人员处理该专利侵权纠纷；请求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请求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专利权被侵犯可以采取哪些纠纷解决途径？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有以下三种纠纷解决方式：一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二是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的相关规定，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四）属于受案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案和管辖范围；（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根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需要提交的材料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即个人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单位应当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副本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二是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文件，比如专利登记簿副本，或者专利证书和当年缴纳专利年费的收据等；三是请求人签名或盖章的请求书，包括被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请求处理的事项以及事实和理由，有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以及证明权利人利益损失的证据）可以以请求书附件的形式提交。
